关于《杭州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执行《科技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科办资〔2022〕107号）、《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暂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科技计划体系 创新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方案（试行）》（浙科发规〔2019〕110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杭政〔2023〕5号）《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构建杭州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行动方案》、《杭州市科学技术局杭州市财政局关于构建杭州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我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项目管理，市科技局在总结执行《杭州市重点科技研发项目和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杭科资【2020】70号）的基础上，按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制定《杭州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在保持市重点科研项目管理政策总体延续的基础上，对统筹力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攻克我市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发展技术瓶颈，引领支撑杭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内容，按深入推进重点科研活动“放管服”改革、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导新要求，对规范市重点科研项目过程管理明确了要点节点，以其充分赋予科研单位、科研人员自主权，加速形成重大科技成果和创新动力。

二、制定依据

1.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科办资〔2022〕107号）
2.《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化项目组织实施机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浙科发规〔2023〕21号）
3.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实施方案（2022—2026年）》的通知
4.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杭政〔2023〕5号）
三、主要内容

  1.按照2022年召开第十三次市党代会报告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目标，把市重点科研计划明确为杭州市围绕推进现代化战略支撑强基新实践，加快打造创新创业新天堂目标，集聚力量开展的重点技术领域前沿科学应用基础研究、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重大科技合作研究活动的计划。通过计划组织与项目实施，为高水平推进共同富裕幸福杭州建设、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战略支撑。

2.提出市重点科研计划实行以规划为基础、以市场为牵引、转化绩效为导向的立项组织机制。明确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项目实行以公开征集、评审择优为主，主动设计、定向委托为辅的方式遴选。其中，部分重大科技攻关专项试行“揭榜挂帅”“赛马”“军令状”等组织模式。项目申报采取项目单位自主申报与市、区部门组织推荐相结合，立项评审采取同行专家评审和行政决策相结合方式进行，立项管理实行主管处室与项目专业管理机构“管评分离”方式，项目过程管理推行以信任为前提、绩效为导向的科研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申报公开简便，评审过程公平公正，评审立项高效准确，后续管理轻过程、重结果。其中，发挥企业主体出题者作用，全面推行高校院所、产业行业部门、产业链关键企业、最终用户、创投机构等深度参与的市重大科研需求征集凝练机制，提高项目指南质量和水平，

3.明确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组织实施要发挥数字化管理平台作用，确保项目申报、评审、立项和后续实施管理过程便捷、公开、可监督。市科技局委托杭州市科技项目管理中心（或具有科技计划项目事务管理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按市科技专项计划管理办法、申报指南等，开展申报项目的形式审查和专业评审，开展中期检查和后期验收等。

4.落实上级最新放权赋能改革政策意见。全面推行项目首席专家负责制，赋予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资金使用、团队组建、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自主权。在研究方向不变、不降低考核指标的前提下，项目负责人可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落实项目过程管理及减少项目过程检查的具体规定。

5.制定新的市重点科技研发项目补助方式及补助标准。明确竞争性重大技术创新、重大成果转化计划项目，原则上实行验收后补助方式；非竞争性农业与社会发展公益类项目和重点应用基础研究类计划项目，实行分期补助。竞争性重点研发项目按实际研发投入与成果产出绩效，按不超过该项目实际研发投入、并经验收意见核定研发经费投入额的20%给予后补助，市本级给予最高300万元资助，对采用“揭榜挂帅”择优委托形式实施的重大项目可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对农业和社会发展领域、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领域重大技术研发和重大科技成果示范项目，市本级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

6.加强对申报承担的国家、省各类各级科技研发计划项目的管理和服务，符合条件的“国省重点研发项目”，统一纳入市重点科研计划归口管理，明确新的承担国家、省重点研发项目补助标准。对获得国家、省补助资金100万元以上（以项目合同书资金分配额为准）的项目，按不超过国省实际到账补助经费的25%给予奖补，单个单位最高500万元。

7.对规范市财政科技专项补助资金使用、加强监督明确新要求。项目单位应担负起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项目资金使用由项目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费、业务费、直接人力资源成本等，允许将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并按权限将项目预算调剂权下放给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严格依据项目合同书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对弄虚作假、发生科研诚信不良行为严肃查处。



